贵阳市农业科技特派员工作经费管理细则
（试行）（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我市科技特派员工作经费管理，根据国家，省委、省政府关于科技特派员有关工作要求，参照《省财政厅 省科技厅关于印发<贵州省省级科技特派员工作经费管理细则（试行）>的通知》（黔财通〔2024〕91号）和《省科技厅 省委组织部 省教育厅 省财政厅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提升农业科技特派员制度实施质效的工作方案>的通知》（黔科通〔2025〕14号），结合贵阳市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科技特派员是指在贵阳市辖区服务，由市级财政匹配和保障相关经费的省、市两级农业科技特派员，资金来源于市级财政资金。

第二章 经费类型、支出内容
第三条 经费类型
经费分为省级科技特派员匹配经费和市级科技特派员保障经费。其中省级科技特派员匹配经费，匹配对象为省科技厅于2024年选派至贵阳市、服务期至2027年3月的26名人员，匹配每人每年2万元创新创业服务示范点（示范基地）建设经费；市级科技特派员保障经费，分为每人每年2万元工作补助经费和2万创新创业服务示范点（示范基地）建设经费。
第四条 支出内容
（一）工作补助经费。主要用于市级科技特派员开展服务的生活补助、交通差旅补助，购买不低于100万元保额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费用等。
（二）创新创业服务示范点（示范基地）建设补助经费。主要用于补助科技特派员开展创新创业服务示范点（示范基地）建设必要的设备费、业务费、劳务费等。
补助条件符合其一即可：
1.市级科技特派员单独或联合与相关服务地企业（合作社）签订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服务·培训示范点（示范基地）建设任务书（以下简称“任务书”）的，经区（县）科技管理部门会同农业农村部门批准同意，报市农业农村局和市科技局备案后实施。
2.市级科技特派员参与省级科技特派员（团）基地建设的，由省级科技特派员（团）牵头签订建设协议，经区（县）科技管理部门会同农业农村部门批准同意，报市农业农村局、市科技局和省农业农村厅、省科技厅备案后实施。
实施周期原则上为1-3年。
第三章 经费拨付及管理
第五条 市级科技特派员保障经费由市科技局根据派往各县（市、区）的科技特派员人数编制预算，预算批复后，由市财政局按程序拨付经费至市科技局，市科技局按程序拨付至有关主体。
（1） 工作补助经费。2万元工作补助经费实行年度包干制，选派时预拨二分之一，年度考评合格及以上的科技特派员，提供购买不低于100万元保额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后，一次性拨付上年度剩余经费，并预拨二分之一本年度工作补助经费。资金拨至科技特派员个人。
（2） 创新创业服务示范点（示范基地）建设补助经费。实行预拨制并分期拨付。正式选派后给予每批新选派人员3个月时间，用于寻找、对接合作单位并推进示范点（示范基地）建设工作。选派后3-6个月内拨付首年2万元经费，后续根据基地建设进度，按年度分期兑现建设补助经费。经费拨至基地建设承担主体。
（三）为确保创新创业服务示范点（示范基地）建设补助经费专款专用于基地建设，科技特派员须在给定期限内，明确基地建设相关事宜，签订任务书，并按要求向县级科技管理部门报送，确保基地建设工作有序启动、规范推进。选派后未在给定期限开展基地建设的，不预拨首年建设补助经费；年度建设进度未达到任务书要求的，不拨付该年度建设补助经费，直至建设进度达标后，续拨余下建设补助经费。
（四）科技特派员年度考核不合格或未参与考核及其他原因未达到工作要求的，不再拨付下一年度经费并退出科技特派员队伍。涉及经费按以下方式处理：
1.工作补助经费。科技特派员年度现场服务天数不足30天的，全额收回上年度补助经费；服务天数在30天（含）至60天（不含）的，收回上年度50%补助经费；服务天数达到60天及以上的，不予收回。
2.创新创业服务示范点（示范基地）建设补助经费。有新补充选派人员接替服务，继续在原示范点（示范基地）开展建设服务的，已拨经费可留归基地建设承担主体继续使用。无新补充选派人员或新补充选派人员不再继续开展原示范点（示范基地）建设的，结余资金予以收回。
第四章 职责分工
第六条 市财政局
（一）会同市科技局制定贵阳市科技特派员工作经费管理细则，确定工作经费支持方向；
（二）根据经费预算以及部门选派的科技特派员情况，及时向市科技局下达资金预算；
（三）会同市科技局开展工作经费绩效目标管理、监督检查等工作。
第七条 市科技局
（一）会同市财政局共同制定贵阳市科技特派员经费管理细则，确定工作经费支持方向；
（二）负责对全市科技特派员进行监督、管理；
（三）提出工作经费预算安排建议，会同市财政局做好资金的预算编制、拨付、监督管理工作，并对经费使用情况配合开展绩效评价。
第八条 县（市、区）科技管理部门
配合市科技局做好经费拨付、使用情况管理和绩效评价工作，协助相关部门对科技特派员工作情况开展监督检查。
第五章 使用管理与绩效监督
第九条 科技特派员工作经费单独建账，独立核算，专款专用，严禁用于偿还债务、平衡预算、支付利息、对外投资等支出。严格执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按照可执行指标、用款计划、资金支付需求、资金支付申请、协议或合同约定、项目实施进度和补助补贴发放周期等，将资金支付至最终收款人，严禁违规向代管资金专户等财政专户、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开发区（园区）或乡镇账户、地方融资平台、共管账户和代理银行内部结算账户转账，挪用财政资金。涉及政府采购的，按照政府采购法律法规和有关制度执行。结转结余资金按照财政经费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条 各有关部门应加强对专项经费的绩效管理，每年年终组织开展绩效评价，强化评价结果运用。建立“谁使用、谁负责”的责任追究机制，对于滞留、截留、挤占、挪用、虚列、套取补助资金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严肃处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六章 附则
[bookmark: _GoBack]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市科技局、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已在服务期内的市级科技特派员第一年度创新创业服务经费按照原办法执行，可采取实报实销，其他事项按本细则执行。
— 1 —


